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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廠證明資料說明 

送測試體所使用之材料、五金配件、玻璃、防煙條及(軟質)氣密條、耐燃

材料等，除本體上應有廠牌或型號標示外，應提供相關原廠出廠證明、型錄、

材質證明、檢驗報告、照片等資料，以供實驗室查核並登載於報告書中，所

提供之證明文件以申請日前三年內有效，證明認定方式如下： 

1.政府部門出具於認證期限內之性能證明文件。如：內政部建築新技術、新

工法、新設備及新材料認可通知書。 

2.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金會(TAF)認可實驗室出具之檢測報告。防火板材類材

料應提供比重、含水率、氯離子含量(0.1%以下)等檢測數據。棉類材料應提供

密度檢測數據。 

3.使用材料若為應施檢驗項目，應出具相關文件(如範例)。 

4.使用材料若非應施檢驗項目，應提供來源證明、進口報單、安全資料表等。 

5.材料本體之標示應能與證明文件對應，本體無法標示之材料，應提供所購

買材料外包裝之照片。 

 
 

◆材料所符合之國家標準，請至國家標準(CNS)檢索系統查詢

(http://www.cnsonline.com.tw/) 

◆認可實驗室名錄，請至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金會(TAF)查詢 

(https://goo.gl/fNrQuR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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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施檢驗項目範例-商品驗證登錄證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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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施檢驗項目範例-輸入商品合格證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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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施檢驗項目範例-國內產製商品查驗證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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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施檢驗項目範例-以他人名義銷售報備通知書 

 


